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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《公司法》(“新《公司法》”)已于 2023 年 12 月 29 日正式

通过。本文旨在从实操角度协助存量有限责任公司快速整理新

《公司法》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主要影响, 以助存量的有限

责任公司更好地适用和遵守新《公司法》。可以预见的是, 新《公

司法》出台后可能还会相应出台配套的法规、规章、司法解释及

其他规范性文件, 本清单也会据此持续更新。 

 

1 分钟速览新《公司法》对存量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的影响 

作者: 安随一 | 徐一帆 | 熊锦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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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 章程事项 章程建议修改要点 备注 

1.  出资期限 出资期限逐步调整至新《公司法》规定期

限内, 即公司成立之日起 5 年内。 

⚫ 仅针对尚未实缴完成的公司 

⚫ 具体实施办法将由国务院另行规

定 

2.  董事会及监

事会设置 

在董事会设置审计委员会的前提下可以

不设监事会/监事, 监事会/监事职权交

由审计委员会行使。可以据此调整内部

机构设置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。 

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

会的概念早先已由国务院在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法

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国务院关

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、运营公司改革

试点的实施意见》等文件中提出, 但

主要针对国有企业。 

 

公司可按照监事制度的实际落实情

况, 考虑是否修改本条。 

3.  监事人数调

整 

根据新《公司法》, 不设监事会的公司设

1 名监事。 

 

对于未设立监事会但有 2 名监事的存量

公司, 后续可能需要关注政府部门是否

会要求对监事人数进行调整。 

/ 

4.  设置职工董

事 

达到下列条件的公司, 董事会成员中应

当有公司职工代表, 并需要相应修改董

事会组成条款:  

 

(1) 职工人数 300 人以上; 且 

(2) 未设 3 人以上监事会。 

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也可以有

职工代表, 公司可视自身情况而定。 

5.  国有企业的

职工董事要

求 

对于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其他国有投

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, 不再

要求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

表。具体可结合新《公司法》职工董事制

度相应调整。 

 

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过半数需要为

外部董事, 董事会成员组成条款需相应

进行修改。 

提请注意, 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

中应有公司职工代表的要求保持不

变。 

6.  法定代表人

人选 

法定代表人选范围自“董事长、执行董

事、经理”扩大至“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

的董事或者经理”。公司可根据自身情况

考虑选择合适人选担任。同时, 新《公司
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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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要求需在章程中明确法定代表人的

产生及变更办法。 

7.  股东会和董

事会职权 

新《公司法》调整如下:  

 

(1) 股东会删除了“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

和投资计划”、“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

财务预算方案、决算方案”;  

(2) 董事会删除了“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

预算方案、决算方案”。 

 

同时, 明确股东会可向董事会授予其他

职权, 如发行公司债券。公司可根据自身

实际情况考虑是否需要与新《公司法》保

持一致。 

实践中, 经常有公司在内部决策过程

中遇到难以区分经营方针与经营计

划、投资计划与投资方案、经营计划

与年度预算等概念的情况。新《公司

法》对这些概念进行了简化, 统一规

定由董事会决定公司的“经营计划和

投资方案”。 

8.  股东会和董

事会表决比

例 

新《公司法》新增了:  

 

(1) 除部分重大事项之外 , 股东会决议

应经代表过半数表决权的股东通过;  

(2) 董事会决议应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

通过。 

 

现行有效《公司法》仅规定表决程序由公

司章程规定, 因此实践中会部分章程规

定, 决议由出席的股东/董事表决权过半

数通过。建议公司将章程的最低表决比

例条款与上述规定的最低要求保持一

致。 

/ 

9.  股权转让程

序 

新《公司法》删除了需要其他股东过半数

对拟转让股东股权转让作出同意的规定, 

并明确了转股股东履行通知义务应包括

的具体事项(股权转让的数量、价格、支

付方式和期限等)。 

 

公司可结合自身股东情况考虑与新《公

司法》保持一致。 

/ 

10.  股东查阅权 新《公司法》新增了针对公司会计凭证、

针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相关材料等的查阅

权。 

 

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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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可结合自身股东情况考虑与新《公

司法》保持一致。 

11.  董监高责任

与义务 

部分公司章程中会按照《公司法》相关条

款要求详细列明就董监高的具体责任与

义务。本次新《公司法》对于董监高勤勉

义务、忠实义务、关联交易、利益输送、

决策程序等事项均有新增规定, 公司可

结合自身情况考虑与新《公司法》保持一

致。 

/ 

12.  公司减资 新《公司法》细化了公司减资的要求和情

形, 如明确公司减资原则上应按照股东

出资比例进行等。 

 

公司可根据自身情况及股东退出安排 , 

考虑在章程中为特殊减资安排(例如回购

股权等定向减资安排)提前设置并预留一

定空间。 

/ 

13.  清算组成员 《公司法》原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清

算组由股东组成, 本次新《公司法》规定

了清算组由董事组成、董事为公司清算

义务人, 建议公司考虑与新《公司法》保

持一致。 

/ 

 

为免疑义, 本文提及的“公司”, 如无特别说明, 均指有限责任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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